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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教育局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指导清单

序

号

行政合

规事项

常见违法

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风险

等级
合规建议

指导

部门

1

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
应当取得
相应资质

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

组织未经审

批开展校外

培训。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擅自
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举办、退还
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一）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线上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
者应用程序；

（二）有 2名以上培训从业人员；
（三）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

★

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面向社会招收
中小学生开展
校外培训的，
应经过当地行
政审批部门审
批取得办学许
可证，在批准
的专门场所举
办培训机构。

临 沂 市
教 育 局
校 外 教
育 培 训
监管科

2

禁止变相
开展学科
类校外培
训

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
组织变相开
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如：
某艺术类校
外培训机构
开展学科类
培训。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变相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尚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处 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一）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展校
外培训的；

（二）利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有偿组织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等校外培训的；

（三）以咨询、文化传播、素质拓展、竞赛、思维训练、家政
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冬夏令
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

（四）其他未经审批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尚不符合本办法第
十七条规定条件的。

★★

培训机构严格
按照办学许可
范围在规定时
间和场所开展
培训，不得超
范围培训。

临 沂 市
教 育 局
校 外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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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外培训
机构应当
在办学许
可范围内
开展培训
活动

校外培训机
构超出办学
许可范围开
展 培 训 活
动。如：
1.线下培训
机构开展线
上 校 外 培
训，但是以
现代信息技
术辅助开展
培训活动的
除外；
2.线上培训
机构开展线
下 校 外 培
训；
3.非学科类
培训机构开
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
4.学科类培
训机构开展
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

1.《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条：校外培训机构超

出办学许可范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

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一）线下培训机构开展线上校外培训的，但是以现代信息技

术辅助开展培训活动的除外；

（二）线上培训机构开展线下校外培训的；

（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

（四）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

（五）其他超出办学许可范围开展培训活动的。

2.《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校外培训机构

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行为的，校外培

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决策机构负责人、行政负责

人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限制从业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

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

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1至 5年内不

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

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

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

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

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1至 5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情节严重的，10 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

培训机构严格
按照办学许可
范围在规定时
间和场所开展
培训，不得超
范围培训。

临 沂 市
教 育 局
校 外 教
育 培 训
监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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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外培训
机构应当
依 照 法
律、行政
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
定开展培
训活动

校外培训机
构 违 反 法
律、行政法
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开展
培训活动，
如：
1.违背国家
教育方针，
偏离社会主
义 办 学 方
向，阻碍国
家教育制度
实施；
2.培训内容
违反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
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有关
规定，影响
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
3.超前超标
开展学科类
培训；
4.培训时间
违反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
校外培训主
管部门有关

1.《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校外培训机构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培训活动，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阻碍国家
教育制度实施的；

（二）培训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三）超前超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
（四）培训时间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培训活动

的。
校外培训机构有前款第（一）（二）项规定行为的，从重处罚。
2.《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校外培训机构

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行为的，校外培
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决策机构负责人、行政负责
人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限制从业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
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
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1至 5年内不
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
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
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
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

★

校外培训机构
应 当 依 照 法
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
定开展培训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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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者整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1至 5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情节严重的，10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5
校外培训
机构应当
规范管理

校外培训机
构 管 理 混
乱，如：
1.与中小学
联合招生等
违反规定招
收学员;
2.从业人员
的聘任与管
理 违 反 法
律、法规和
国务院校外
培训主管部
门 有 关 规
定；
3. 收 费 价
格、收费行
为、预收费
管理等违反
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相关
部门有关规
定；
4.线上校外
培训包含与
培训无关的
网络游戏内
容及链接；
5.线上校外

1.《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校外培训机构
管理混乱，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收学员、
吊销许可证件：

（一）与中小学联合招生等违反规定招收学员的;
（二）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聘任与管理违反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三）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价格、收费行为、预收费管理等违反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
（四）线上校外培训包含与培训无关的网络游戏内容及链接

的；
（五）线上校外培训未按照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留存培训内容、培训数据、直播培训影像的；
（六）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发布广告的；
（七）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

校外培训机构有前款第（一）项规定行为的，从重处罚。
2.《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校外培训机构

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行为的，校外培
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决策机构负责人、行政负责
人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限制从业处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
民办学校有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或者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
定的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学校决策机构
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1至 5年内不
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情节特别严重、社会
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或者校长。

★

校外培训机构
应 当 遵 守 法
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
定开展培训活
动，严格落实
从 业 人 员 管
理、收费管理、
材料管理等规
定。

临 沂 市
教 育 局
校 外 教
育 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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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未按照
国务院校外
培训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
留存培训内
容、培训数
据、直播培
训影像；
6.违法违规
发布广告。

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违
反本条例规定，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
恶劣影响的，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顿；拒不整改或者整
改后仍发生同类问题的，1至 5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情节
严重的，10年内不得举办新的民办学校。

备注：1．合规清单适用对象：在临沂市域内面向社会招收中小学生开展学科、文化艺术等培训的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组织。

2．该清单并未涵盖所有教育违法违规行为。

3．发生频率较高的为★★★，发生频率一般的为★★，发生频率较少的为★。


